国家林业局司局函
科综字［2011］56号

国家林业局科技司关于开展2011年
林业科技成果统计工作的通知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业（农林）厅（局），内蒙古、吉林、龙江、大兴安岭森工（林业）集团公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局，各有关局直属单位：

根据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“关于做好2011年度科技成果统计工作的通知”(国科奖字〔2011〕第63号)要求，为切实做好2011年林业科技成果统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统计范围
在2010年11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期间，经省、部级科技成果管理机构以鉴定、验收、评审、准入、评估、结题等方式之一认可的林业科技成果。
二、统计方式
本次成果登记与统计工作采用“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”6.0版。该软件可在“国家科技成果网”(http://www.tech110.net/) 左侧下载区下载。成果完成单位请使用“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【简易版】V6.0”进行成果登记；成果管理机构请使用“国家科技成果登记系统【管理版】V6.0”进行成果汇总上报。软件用户名及登录密码均为：kjcgadm。
三、报送方式

各地区、各单位须报送以下3种材料：
① 电子版科技成果(压缩文件，格式为****.arj)（请直接上报导出文件，切勿修改文件名称）
② 统计分析报告
③《2011年度重大科技成果推荐表》。
请各单位务必于2012年1月20日前将所有登记成果的导出文件以电子邮件形式上报；其他材料采用电子文档和纸质材料两种形式一并上报。

四、统计要求
1．科技成果登记与统计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环节。请各地、各单位高度重视成果登记统计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严格按照填报说明认真填报，做到不缺项、不漏项，确保统计信息的科学性、准确性、连续性和可比性。
2．请加强对本地区、本单位年度林业科技成果的研究，认真撰写分析报告，总结成果研究开发以及转化应用的经验与问题，切实发挥好成果登记统计工作在政府决策和科技管理中的服务、监督和导向作用。
3．请各地区、各单位从2011年成果中筛选出在本地、本领域具有重大影响，或者技术上有重大创新和突破、具有重大推广应用价值的科技成果，填报《2011年度重大科技成果推荐表》，为我局制定林业科技发展计划提供重要依据。我司将以此为基础开展重大科技成果宣传及推广转化工作。
4．各地、各单位林业科技成果管理人员如有变更，请填报附表(格式附后)。
联系人：谢春华       电  话：010-84238711

地  址：北京市和平里东街18号
邮  编：100714       传  真：010-64213084

E- mail : gjlyjkjs@126.com  kjs@forestry.gov.cn  
附件
1．《2011年度重大科技成果推荐表》

2．林业科技成果管理联络员信息采集表
二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
抄  送  北京林业大学、东北林业大学、南京林业大学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林学院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、西南林业大学、浙江农林大学
主题词  科技  成果  统计  通知
附件

2011年度重大科技成果推荐表
编号：

	成果名称
	

	登记号
	

	项目简介：［请简要说明重大科技成果的基本情况（注明是否属于国家科技计划项目），技术成熟度，项目创新性，取得的自主知识产权，对产业的影响等，限1000字以内］
审核人签字：　　　　推荐单位盖章


	第一完成单位
	
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项目负责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E-mail
	
	传    真
	


附件2

林业科技成果管理联络员信息采集表
	姓   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(照片)

	政治面貌
	
	籍贯
	
	民  族
	
	

	学    历
	
	专  业
	
	

	毕业院校
	
	参加工作时间
	

	职    务
	
	主要业务工作
	

	职    称
	
	
	

	工作电话
	(    )
	
	

	手    机
	
	MSN
	

	传    真
	
	QQ
	

	E-mail
	
	邮政编码
	

	通讯地址
	


注：1. 此表仅限以前未报过或人员有变更的单位。

2. 照片处采用证件照、生活照均可(建议以电子版方式填报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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